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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交議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市政府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市政府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-數位建設

-地方政府發展體感科技實驗場域計畫」之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

畫」第一期經費 2 億 3,809 萬 6,000 元（中央補助 2 億元、市政府

配合款 3,809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、邱議員俊憲、劉議員馨正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8 高市會財字第 107000138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市政府辦理「前瞻基礎建設-數位建設

-地方政府發展體感科技實驗場域計畫」之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計

畫」第一期經費 2 億 3,809 萬 6,000 元（中央補助 2 億元、市政府

配合款 3,809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工業局於 107 年 1 月 8 日以經工字第 10604606610 號公告「 

地方政府發展體感科技實驗場域計畫」並正式受理地方政府申請，

該計畫主要為促進我國體感科技產業發展，期藉由建構產業發展基

地及試煉場域，整合發展體感科技硬體、軟體、內容、服務等上下

游產業鏈，並透過場域創新應用之結合，進而促成實證推動，俾利

帶動整體產業及連結在地發展。 

二、承上，嗣本府業於 107 年 2 月 2 日正式提案「高雄市體感科技園區

計畫」，並於 107 年 2 月 9 日通過評選會議同意補助本案，並經經濟

部工業局 107 年 3 月 21 日工電字第 10700296901 號函核定在案。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8 期 

 1072

三、本案計畫期間：107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，共 3 年 6 個月。

核定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 11 億 9,047.8 萬元（補助款為新臺幣 10 億

元、分攤款新臺幣 1 億 9,047 萬 8 千元），補助比率 84％，各年度經

費如下： 

 107 年：新台幣 2 億 3,809 萬 6 千元（補助款 2 億元、分擔款 3,809

萬 6 千元）。 

 108 年：新台幣 3 億 5,714 萬 3 千元（補助款 3 億元、分擔款 5,714

萬 3 千元）。 

 109 年：新台幣 3 億 5,714 萬 3 千元（補助款 3 億元、分擔款 5,714

萬 3 千元）。 

 110 年：新台幣 2 億 3,809 萬 6 千元（補助款 2 億元、分擔款 3,809

萬 6 千元）。 

四、茲因本案工業局補助款及本府配合款未及納入本府 107 年預算，為

利本案補助款執行，擬依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

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於市議會同

意墊付後執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五、本案業經 107 年 3 月 20 日第 3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 

辦 法：提請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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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補助市政府辦理「SKIP 智慧高雄創新科技基地計

畫」，核定計畫總經費 1 億 714 萬 3 千元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

畫執行經費為 5,502 萬 8,000 元（經濟部補助 4,582 萬 4,000 元及

市政府配合款 920 萬 4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送大會公決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11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 

本案預算通過後執行前，經濟發展局應召開相關領域學

者、專家及業者之研討會，並邀在地 IT 相關業者、民意

代表與市民參加。 

研討會舉辦後應與本會討論交換意見，而後再執行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6 高市會財字第 107000161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補助市政府辦理「SKIP 智慧高雄創新科技基地計

畫」，核定計畫總經費 1 億 714 萬 3 千元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

畫執行經費為 5,502 萬 8,000 元（經濟部補助 4,582 萬 4,000 元及

市政府配合款 920 萬 4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為發展城鄉特色產業，規劃設置城鄉特色產業園區，導入循

環經濟、體驗經濟與數位經濟三大概念，建立區域產業生態鏈，帶

動產業升級轉型，特訂定「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」。 

二、本府依前揭補助作業要點申請辦理「SKIP 智慧高雄創新科技基地計

畫」並獲核定補助，核定計畫經費總計 1 億 714 萬 3 千元，本府財

力等級為第三級，爰經濟部補助經費 7,500 萬元（約 70％），本府

需自籌配合款 3,214 萬 3 千元（約 30％）。 

三、旨揭計畫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經費為 5,502 萬 8 千元（經濟部

補助 4,582 萬 4 千元及本府配合款 920 萬 4 千元）未及納入本（107）

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

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於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8 期 

 1081

市議會同意墊付後執行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

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3 日第 3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 

辦 法：提請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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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市政府辦理「和發產業園區新創基地

計畫」、「仁武產業園區計畫」及「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道路路面更新

計畫」等 3 案，中央核定計畫補助額度合計為 14 億 1,198 萬 4,000

元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費用 1 億 2,603 萬元（經濟部工

業局補助 7,522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5,081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8 高市會財字第 107000163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市政府辦理「和發產業園區新創基地

計畫」、「仁武產業園區計畫」及「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道路路面更新

計畫」等 3 案，中央核定計畫補助額度合計為 14 億 1,198 萬 4,000

元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費用 1 億 2,603 萬元（經濟部工

業局補助 7,522 萬元及市政府配合款 5,081 萬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
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工業局依據行政院核定之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（五）城鄉建

設–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計畫」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業區

公共設施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所需經費，提升既有產業用地利用效

率及增加產業用地有效供給，特訂定「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

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補助方案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作

業要點」。 

二、本府依前揭補助作業要點提出申請，今獲經濟部工業局核定補助「和

發產業園區新創基地計畫」、「仁武產業園區計畫」及「岡山本洲

產業園區道路路面更新計畫」等 3 案。本府財力等級為第三級，經

濟部工業局於此 3 案補助經費合計 14 億 1,198 萬 4,000 元（約 60

％），本府需自籌配合款 9 億 4,132 萬 6,000 元（約 40％）。 

三、本案依核定計畫分年預算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經費為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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億 2,603 萬元（經濟部工業局補助 7,522 萬元及本府配合款 5,081

萬元）未及納入本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「各機

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

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於市議會同意墊付後執行，並納入 107 年度

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0 日第 3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 

辦 法：提請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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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

處辦理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」-本市林園區潭頭里工業二路

300 巷供水延管工程案，市政府配合款 60 萬 7,070 元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、邱議員俊憲、劉議員馨正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8 高市會財字第 107000163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

處辦理「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」-本市林園區潭頭里工業二路

300 巷供水延管工程案，市政府配合款 60 萬 7,070 元，擬先行墊付

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提升本市自來水普及率，經濟部水利署核定以特別公務預算補助

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辦理「本市林園區潭頭里工

業二路 300 巷供水延管工程案」，工程經費為 275 萬 3,152 元（未

稅），受益戶數約 20 戶。因本案係屬集建住宅，按「無自來水地區

供水改善計畫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申請及

管考作業要點」第 9 點規定，除水利署補助 39％外（水利署補助經

費直接撥付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執行），須有地

方政府配合款，依本府財力等級為第三級，故本府配合款比例為 21

％（60 萬 7,070 元含稅）。 

二、旨揭補助經費未及納入本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

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

款、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，本案「應敘明理由，陳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，始得支用」，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

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，進行帳務轉正，如未及於當

年度辦理者，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、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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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入，並進行帳務轉正。」是以，將是項經費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

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三、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0 日本府第 3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法：提請  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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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「高雄市岡山本洲產

業園區監測設施更新改善計畫」及「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

處理廠設備更新計畫」等 2 案，補助經費合計 7,999 萬元，預計第

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費用 2,304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382 萬 4,000

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921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陳議員美雅、劉議員馨正保留發言權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8 高市會財字第 107000166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經濟部工業局核定補助市政府辦理「高雄市岡山本洲產

業園區監測設施更新改善計畫」及「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

處理廠設備更新計畫」等 2 案，補助經費合計 7,999 萬元，預計第

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費用 2,304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382 萬 4,000

元、市政府配合款 921 萬 6,000 元）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經濟部工業局依據行政院核定之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（五）城鄉建

設–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計畫」透過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業區

公共設施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所需經費，提升既有產業用地利用效

率及增加產業用地有效供給，特訂定「經濟部工業局補助地方政府

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補助方案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方案作

業要點」。 

二、本府依前揭補助作業要點提出申請，今獲經濟部工業局核定補助「 

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監測設施更新改善計畫」及「高雄市岡山

本洲產業園區污水處理廠設備更新計畫」等 2 案。本府財力等級為

第三級，經濟部工業局於此 2 案補助經費合計 7,999 萬元（約 60％），

本府需自籌配合款 5,334 萬元（約 40％）。 

三、本案依核定計畫分年預算，預計第一年（107 年）計畫執行經費為

2,304 萬元（中央補助 1,382 萬 4 千元、本府配合款 921 萬 6 千元）

未及納入本（107）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。依據「各機關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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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、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 款

及第 46 點規定，於市議會同意墊付後執行，並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

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 107 年 4 月 17 日第 3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辦 法：提請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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